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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3-024-002

永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张某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

纷案

——权利要求的合理解释

关键词 行政 专利相关行政案件 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 权利要求解

释 合理限度

基本案情

永某公司系专利号为20122066****.2、名称为“泡沫塑料模具”的

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专利权人。2014年2月24日，张某针

对本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主要理由是本专利相对于对比文件1或对比

文件2（另外两项专利申请说明）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作为本案审查

基础的权利要求共10项：“1.一种泡沫塑料模具，包括由上往下依次叠

置在一起的上模底板、上模框、模芯及下模底板，所述上模框与模芯围

成模腔，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底板与模芯围成与外界相通的下汽水室

，所述模芯的内部设有蒸汽流道，所述蒸汽流道包括至少一个蒸汽入口

及若干蒸汽出口，所述这些蒸汽出口与所述模腔相通。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泡沫塑料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入口设置在所述模芯

的侧壁上。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泡沫塑料模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模芯的侧壁上设有若干排气槽，所述排气槽配合所述上模框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泡沫塑料模具，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模芯套，所述模芯套的中部贯穿设有阶梯通孔，所述模芯套

套置住所述模芯的四周，所述模芯套的侧边贯穿设有连接孔，所述连接

孔与所述蒸汽入口相通。”

永某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对比文件1：申请公布日为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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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申请公布号为CN1024636***，申请号为2010105*****.1的中国发

明专利说明书，共12页。该证据公开了水气分离EPS泡沫塑料模具（参见

对比文件1说明书第4页及附图1、7、8），底部为型芯复板1，型芯复板

中安装水气分离板2，型芯复板1上连型芯3，型芯3连接型腔5，型腔5与

型芯3之间有模腔4；型腔5上有型腔复板6；型芯3制有通气微孔32、甲加

热冷却水通道33；工作时，蒸汽从型芯复板1的蒸汽进口11进入并通过水

气分离板2中的蒸汽孔21后，再通过型芯3的通气微孔32进入模腔4；工作

时，由甲加热冷却水道33和乙加热冷却水道54通入空气，对型芯3和型腔

5加热，型芯复板1的甲进水孔和甲出水孔，通过型芯3甲冷却水道33型芯

3冷却；水气分离板2中的蒸汽孔21包括纵向蒸汽孔和横向蒸汽孔，纵、

横向蒸汽孔互相连通，并制有与纵、横向蒸汽孔相垂直的输汽孔22，由

输汽孔22连通型芯3的通气微孔32。此外，根据对比文件1中通气微孔

32与水气分离板2中的蒸汽孔21、输汽孔22及模腔4的连通关系可以确定

通气微孔32具有至少一个蒸汽入口及若干蒸汽出口，且其蒸汽出口与模

腔4相通。

对比文件2：公开日为2001年5月16日，公开号为CN12955***，申请

号为998*****.1的中国发明专利说明书，共42页。该证据公开了一种合

成树脂的模具内膨胀发泡成型装置，型芯模2和型腔模3是一组相对布置

的模具，型腔4由型芯模2和型腔模3围成；型芯模2和型腔模3分别安装在

外壳12上，一组第一腔室13和第二腔室14分别形成在型芯模2和型腔模

3的后侧。多个通向型腔4的第一开口30c和30d在型芯模2中靠近型芯模

2和型腔模3的结合处附近形成，设置有由固定在型芯模2内侧的通道形成

原件38所构成的从而包围第一开口30c和30d的连接空间39a和39b以及用

于将连接空间39a和39b连接到外部管道15-18的内部管道40a和40b。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4年8月作出第23622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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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第23622号决定），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蒸汽流道包括蒸

汽入口、出口、及相互连通的横向管、纵向管和竖直管，其均位于模芯

上。基于此，维持本专利权有效。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一中院认为，本专利权

利要求1并未对下模底板、蒸汽流道的内部结构及与蒸汽流道之蒸汽入口

的对外连通关系进行限定，其所限定的蒸汽流道并不包括与其蒸汽入口

构成连通关系的其他结构和部件。基于此，撤销第23622号决定，判令国

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永某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作出（2015）高行（知

）终字第2594号生效行政判决（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594号行政判决

），认可一审判决的评述，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家知识产权局

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第29626号无效宣告请

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1-3以及权利要

求10引用权利要求1-3的技术方案无效，在权利要求4-9和权利要求10引

用权利要求4-9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本专利权有效。永某公司不

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

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2016）京73行初5557号

行政判决，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2与对比文件1或对比文件2的区别技术特

征在于蒸汽入口设置在模芯的侧壁上。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

，“蒸汽入口”是指蒸汽进入的开口部位，因而能够理解其应当是设置

在模芯的外侧壁上，而非内侧壁。本专利权利要求2中的蒸汽入口与下汽

水室分别位于模芯的侧壁和底部，隔离了下汽水室与蒸汽入口，从而能

够解决下汽水室的水从蒸汽入口渗入蒸汽流道的问题。现有技术中并未

给出通过上述技术手段解决前述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基于此，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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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第2962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二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张某针对第20122066****.2号实用新型专利所提出

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行终11号行政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在确定权利要求用语的确切含义时，应结合说明书、附图及相关权

利要求，对权利要求用语进行解释，并注意合理限度，既要避免用仅在

说明书及附图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或其他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来限缩权利

要求，也要避免脱离说明书、附图等所确定的本专利语境而孤立地理解

权利要求。

本专利说明书记载：“现有的泡沫模具加热、冷却所用的汽水室与

产品发泡所用的蒸汽通道共用同一个进口和出口，蒸汽出口与汽水室相

连接，所以产品发泡时由于冷却水的渗入影响产品的发泡速度与质量。

”本专利技术方案使得“下汽水室内的冷却水无法渗入蒸汽流道中，不

必额外设置密封圈来防止下汽水室的冷却水渗入到蒸汽流道中”。蒸汽

入口是蒸汽由模芯之外的地方进入位于模芯内部的蒸汽通道的进口，本

专利权利要求2虽然没有限定蒸汽流道的内部结构、蒸汽入口是否直接与

外界相通，但权利要求2限定了各部件的位置关系，上模底板、上模框、

模芯及下模底板由上往下依次叠置，上模框与模芯围成模腔，模底板与

模芯围成下汽水室。可见，模腔、模芯、下汽水室大体是上、中、下的

位置关系。由于蒸汽入口设置在模芯侧壁上，蒸汽入口与下汽水室分别

位于模芯的侧部与下部。权利要求2通过限定蒸汽入口与下汽水室相对于

模芯的位置关系，以避免蒸汽入口经过下汽水室。因此，结合说明书关

于本专利发明目的的记载，本专利权利要求2中的“侧壁”应理解为模芯



第 5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侧部的外部侧壁，不可能是经过下汽水室的模芯底部内侧壁。在本专利

说明书及附图中，模芯也只存在外侧壁，不存在内侧壁。此外，本专利

权利要求3引用权利要求2，进一步限定“所述模芯的侧壁上设有若干排

气槽，所述排气槽配合所述上模框设置”，根据该技术方案，排气槽要

与上模框配合，其又要位于模芯侧壁上，则侧壁不可能是内侧壁。本专

利权利要求10引用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还包

括模芯套，……所述模芯套套置住所述模芯的四周，所述模芯套的侧边

贯穿设有连接孔，所述连接孔与所述蒸汽入口相通”，根据该技术方案

，蒸汽入口和设在模芯套侧边贯穿的连接孔相通，蒸汽入口所处的侧壁

必然是被模芯套套在里面的侧壁，必然是外侧壁。如果是内侧壁，则无

法与模芯套配合，蒸汽入口无法与连接孔相通。根据本专利权利要求3及

权利要求10的记载，本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侧壁”也只能解释为“外侧

壁”。综上，本专利权利要求2中的“侧壁”应当且只能解释为“外侧壁

”，不包括内侧壁。

关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所主张的将“侧壁”解释成“外侧壁”会造成

本专利的保护范围过大的问题。根据说明书及附图，“侧壁”应当且只

能解释为“外侧壁”，故在侵权案件中不会且不应将不能实现发明目的

“内侧壁”纳入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从而认定蒸汽入口设置在内侧壁的

技术方案落入本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而且，永某公司在确权程序中已明

确“侧壁”仅指外侧壁，法院也根据说明书及附图将“侧壁”解释为外

侧壁，根据禁止反悔删除原则，“内侧壁”也不会且不应在侵权案件中

被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本案认定不会产生国家知识产权局所

称的导致本专利保护范围过大的后果。

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张一审判决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与北

京高院2594号生效判决相矛盾的意见。在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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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合理限度，既要避免用仅在说明书及附图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或其他权

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来限缩权利要求，也要避免脱离说明书、附图等所确

定的本专利语境而孤立地理解权利要求。北京高院2594号行政判决所针

对的第23622号决定将说明书及权利要求4中有关蒸汽流道内部结构的技

术特征用于解释权利要求1，将权利要求1中的“蒸汽流道”理解为“蒸

汽流道包括蒸汽入口、出口、及相互连通的横向管、纵向管和竖直管

，其均位于模芯上”，不当缩限了权利要求１的保护范围，北京一中院

及北京高院对此予以纠正，并无不当。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说明书

、附图等所确定的本专利语境而仅仅根据字面含义去理解权利要求用语

。本案被诉决定以权利要求2未明确“侧壁”为“外侧壁”为由将“侧壁

”解释为“既包括外侧壁又包括内侧壁”，脱离了本专利语境，亦应纠

正。

裁判要旨

解释权利要求时，应当注意合理限度，既要避免用仅在说明书及附

图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或其他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来限缩该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也要避免脱离说明书、附图等所确定的本专利语境而孤立地理

解权利要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5557号行政判决

（2019年2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行终11号行政判决（2020年

4月24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5月13日作出调整


